
律政司司长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政制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

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开场发言（只有中文）  

＊＊＊＊＊＊＊＊＊＊＊＊＊＊＊＊＊＊＊＊＊＊＊＊＊＊＊＊＊＊＊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今日（七月七日）在立法会保

安事务委员会、政制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的开

场发言全文 ∶ 

  

主席、各位委员：  

  

  全国人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五月二十八日通过《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

制的决定》（《决定》）。《决定》第六条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

委员会）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

相关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基本法》和全国人大的

《决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港区国安法》），在六月三十日全票通过，并于同日根据《基本

法》第十八条，经征询基本法委员会和特区政府意见后，将《港区国安

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由行政长官公布自同日晚上十一时起在特

区实施。我会就《港区国安法》的一些重点向委员介绍，然后尽量回应

大家的提问。  

  

  正如我在早前说过，《港区国安法》是一部独特和具开创性的全国

性法律，因为它同时兼具了三大类法律，即设立相关负责机构的「组织

法」、订定罪行和罚则的「实体法」，以及与执法、检控和审讯相关的

「程序法」。另外一个原因是，《港区国安法》虽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制定的全国性法律，但当中也兼顾了国家和特区两个法律制度的差异，

不少条文都是为了与本地法律衔接、兼容和互补。这两大特色的共同目

的就是要确保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能在特区切实有效执行。  

  

  第一章总则特别重要，已清楚订明贯穿整部《港区国安法》的立法

目的和一些基本原则，对如何适用和理解各项条文，极为重要。第一条

开宗明义指出，制定本法的目的是「为坚定不移并全面准确贯彻『一国

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制止

和惩治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

怖活动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犯罪，保持香港特别行

政区的繁荣和稳定，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合法权益」。这个立法

目的与全国人大作出《决定》的目的是一致的。  



  

  第二条清楚指出：「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地位的香港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第一条和第十二条规定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根

本性条款。香港特别行政区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行使权利和自由，不

得违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条和第十二条的规定。」我相信

大家都很清楚，《基本法》第一条和第十二条订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

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  

 

  第三条订明，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国家安全事务

负有根本责任，这反映了国家安全属中央事权。其次亦订明特区负有维

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应当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最后，第六条

亦指出，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

人民的共同义务。在特区的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从事危害国家

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第四条和第五条则确保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应当尊重和保障

人权，依法保护香港居民根据《基本法》和两条国际公约（注）适用于

香港的有关规定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并且坚持法治原则，包括只能按法

律定罪处刑、无罪假定、保障嫌疑人和被告人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

利、一罪不能二审。除此之外，第三十九条订明是无追溯力的条文。  

  

  第二章就是我所说的「组织法」，相关条文订明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港区国安委）的组成和职责，以及警务处设立维护

国家安全的部门和律政司设立负责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检控工作和

相关法律事务的部门。律政司就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而设立的专门检控科

已正式成立，我已在征得港区国安委同意后任命该科的首批检控官；至

于检控科的负责人，会稍后作出任命。  

  

  第三章就是「实体法」，订明四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行为和罚则，

及效力范围。过去几日，传媒和一些公众人物提出的不少疑问都是单凭

抽出条文中的一字半句去询问某些行为是否构成罪行。其实每项罪行的

元素都已清晰列出，这四类罪行都有订明所需的犯罪意图，控方必须证

明犯罪意图，被告人才会被定罪。某项行为是否构成罪行，必须根据所

有相关的情况作出整体考虑。律政司作出检控决定时，是按证据、法律

和《检控守则》独立行事，不受任何干涉。  

  

  第四章就是「程序法」，订明案件的管辖权、警方的执法权力和法



律程序。有两点必须强调：第一、绝大部分案件，即除了第五十五条规

定的情形外，都是由香港特区行使管辖权的；第二、特区行使管辖权

时，大致上都是沿用本地现行的法律程序。当然，《港区国安法》在某

些特别情况就现行的法律程序作出不同的规定，但这些规定都是因应涉

及国家安全案件的特殊性质，为了有效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行为而必

需的。就执法权力方面，昨日（七月六日）行政长官会同港区国安委已

经根据第四十三条第三款制定相关的实施细则。保安局局长稍后会介绍

当中的重点。  

  

  第五章是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责任的条文，

设立驻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公署根据第五十五条，在极为罕见和特殊

的三种情形下就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这三种情形都是明

显超出了特区能够处理的事态范围，所以需要由中央行使管辖权，避免

出现《基本法》第十八条第四款规定的紧急状态情形。  

  

  过去一段日子，很多人都讨论甚麽是「一国两制」的初心。其实只

要看《基本法》的序言便很清楚：「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港区国安法》的立法目的与《基本法》是

一致的。这部法律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回归「一国两制」的初心。  

  

  多谢主席。  

  

注：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

国际公约》。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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